
厦工综〔2024〕80 号

关于厦门工学院实践创作基地
下设机构调整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经学校研究，决定对实践创作基地下设机构进行调整，具体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成立新质工业创作坊、非遗艺术创作坊。

二、指导单位

新质工业创作坊、非遗艺术创作坊由实践创作基地进行管

理、指导、考核、监督。

三、主要职能

（一）新质工业创作坊

专注于柔性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的实践研究，为学生提供一

个机械、电子、自动化、计算机等跨学科科研及实践创作平台。

主要职能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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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智能产线、工业机器人、工业数字化和物联产品开发。

2.推动区域产业发展，培养符合新质生产力需求的应用型人

才。

3.通过软硬件结合的工业互联网实践，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

和实践应用能力。

（二）非遗艺术创作坊

专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、传承与发展的实践创作平台。

主要职能如下：

1.带领学生进行非遗工艺制作及衍生品开发。

2.将传统元素与现代技术进行结合，推动非遗项目的创新发

展。

3.积极传播非遗文化的价值和内涵，提高社会各界对非遗保

护的认识。

四、负责人

（一）新质工业创作坊：陈珍姗

（二）非遗艺术创作坊：刘琴姐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请实践创作基地指导新质工业创作坊、非遗艺术创作

坊建章立制。

（二）请后勤与资产处根据建设方案积极做好相关配套支持。

（三）请宣传处配合完成配套标识体系建设；指导新机构建

立宣传阵地。



（四）请新质工业创作坊、非遗艺术创作坊根据《厦门工学

院实践创作基地章程》相关内容开展工作。

六、工程技术实训操作坊主任调整

经学校研究决定，工程坊林木泉副主任兼任实践创作基地工

程技术实训操作坊主任。

李正主任不再兼任实践创作基地工程技术实训操作坊主任

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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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送：董事会，监事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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